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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方法

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评价按以下工作程序进行：

一、基础数据处理

在进行正式评价之前，首先需根据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

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高技〔2016〕937号，以下简称《工

作指南》）明确的各项指标解释，结合申请报告中的相关附件及证

明材料，对企业技术中心提交的“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表”

中各项数据值进行逐项核实，对证明材料缺失或无效的数据，按量

予以核减，以最终的核定数据作为计算每项指标得分的依据。

二、指标数值计算

在获得各项指标的核定数据后，可获得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

价指标体系》（见《工作指南》附件 5 第一部分）中各项指标的数

值。其中，有 7 项指标的数值须通过计算获得。对于引入行业系数

进行调节的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

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

比重”3 项指标，在计算获得原始指标数值后，再乘以本企业所在

行业的行业系数（见《工作指南》附件 5 第二部分）作为计算相关

指标得分的最终依据。

以下是 7项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：

（一）“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指标”数值，由“研究与

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”核定

数据得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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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

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，

再乘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三）“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究与试验

发展人员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业职工总数”核定数据得到；

（四）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目数的比重”

数值，由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业全部

研发项目数”核定数据得到；

（五）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新

产品销售收入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，再乘以

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六）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新产

品销售利润”核定数据除以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，再乘以本企业

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七）“利润率”数值，由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

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得到。

三、得分计算方法

获得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》中各项指标的数值后，

根据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以及相应的计算规则，计算出各项指标的

得分，其总和就是该企业的评价得分。

（一）关于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

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，由已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
历史数据测算得到，并根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发展总体情况进

行动态调整。当前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的数值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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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各项指标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单位

权

重

基本

要求

满分

要求

创新

投入

创新

经费

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8 ≥5 80
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

比重
% 12 分档 分档

创新

人才

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% 7 ≥3 25
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

人数
人 4 ≥5 25

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

专家人数
人月 4 ≥20 100

创新

条件

技术

积累

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5 ≥5 80

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4 ≥10 100
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占全

部研发项目数的比重
% 4 ≥3 10

创新

平台

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4 ≥3000 30000
国家级研发平台数 个 3 ≥1 2
省级研发平台数 个 2 ≥1 3
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

验室和检测机构数
个 3 ≥1 2

创新

绩效

技术

产出

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5 ≥10 50
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6 ≥5 30
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

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数
项 4 ≥1 6

创新

效益

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

的比重
% 10 ≥20 40

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

重
% 10 ≥15 30

利润率 % 5 ≥5 12

加分 加分
获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

技进步奖项目数
项 ≤5 — —

其中：

按照《工作指南》，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，对

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 4 档，各档对应的基

本要求和满分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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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主营业务收入 500 亿元以上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1.0%，满分要求为 5.0%；

2．主营业务收入 100～500 亿元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1.5%，满分要求为 7.0%；

3．主营业务收入 10～100 亿元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2.0%，满分要求为 9.0%；

4．主营业务收入 10 亿元以下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3.0%，满分要求为 12.0%。

（二）关于指标得分的计算规则

指标得分按照分段线性插值的方式进行计算。

具体计算规则如下：

1．指标数值大于或等于满分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满分，即指

标得分等于上表中的权重；

2．指标数值等于基本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权重的 60%；

3．指标数值为 0 时，指标得分为 0；

4．指标数值处于 0 和基本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性插值

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指标数值

基本要求
× 权重的 60%指标得分 =



5

5．指标数值处于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

性插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满分要求－基本要求

指标数值－基本要求
×权重的 40% ＋权重的 60%指标得分 =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1．得分数值计算结果采用四舍五入，保留一位小数。

2．企业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企业员工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

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项目，特等奖每项加 5 分，一等

奖每项加 3分，二等奖每项加 1分，累计不超过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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